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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体校字〔2019〕48 号

关于印发《首都体育学院教师岗位分型管理
暂行规定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部门（单位）：

《首都体育学院教师岗位分型管理暂行规定（试行）》已经

2018 年 11 月 20 日第三十一次校长办公会、2018 年 11 月 29 日

第三十七次党委常委会审定通过，现予印发。

首都体育学院

2019 年 6 月 17 日

首都体育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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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都体育学院教师岗位分型管理
暂行规定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实现把学校建成国内一流、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

高等体育院校的既定目标，紧密围绕国家发展需求和科技文化前

沿需要，持续实施人才强校战略，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，大

力提升人才队伍质量，优化人才队伍结构，调动各类人才积极性，

提高人才工作水平。学校研究决定，对教师岗位试行分型管理。

第二条 坚持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原则，建立总量控制、

按需设岗、公开招聘、平等竞争、择优聘用、分级流动、岗位管

理的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，不断提高教师的教学科研水平和

综合素质，增强教师队伍的竞争力，以适应创建一流体育院校的

要求。

第三条 学校教师实行全员聘任制。学校与受聘教师在平等

自愿、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聘任协议，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，

并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。

第二章 岗位分类和职责

第四条 学校实行教师岗位分型管理制度。根据学校功能及

岗位特点，学校拟对专业（基础）课教师和公共课教师按照三个

类型进行管理（不包含实验技术教师、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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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师），即教学为主类型岗位（简称“教学型”）、教学研究型（简

称“教研型”）岗位和研究型岗位。

第五条 聘任教学型岗位人员主要是承担教学工作任务。此

类型岗位设置助教、讲师、副教授和教授职务。

第六条 聘任教研型岗位人员主要承担学科发展、培养人才

和开展创新研究等责任。此类型岗位设置讲师、副教授和教授职

务。

第七条 聘任研究型岗位人员主要承担学校高级别的教研

项目、科研项目和国家需求的重点重大应用型研究工作。此类型

岗位设置讲师、副教授和教授职务，及自然科学研究系列教师岗

位职务（助理研究员、副研究员和研究员）。

第三章 聘任与管理

第八条 学校对各类岗位实行总量和比例控制管理。各类型

岗位设置原则上须在各部门（单位）总量内进行，并按照各部门

（单位）实际情况，进行一定比例控制管理。各类型岗位比例数，

将根据学校建设发展情况进行动态调整。

第九条 教师各类型岗位聘任采取公开招聘与内部晋升等

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坚持平等竞争，择优聘用，质量第一，公开、

公正、公平的原则。

第十条 学校实行学术评审和行政审核相结合的机制，确定

教师的聘任和职务晋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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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聘任岗位

（一）承担学校公共课教学工作的教师，及不具备研究生导

师资格的专业（基础）课教师，申请聘任教学型岗位。

（二）具有研究生导师资格人员既可申请聘任教研型岗位，

也可申请研究型岗位。

（三）自然科学研究系列教师需申请聘任研究型岗位。

（四）符合聘任研究型岗位条件的教师，可申请此类型岗位。

（五）年龄在 55 岁（含）以上且高校教龄满 25 年（含）以

上的教师不受条件限制，可申请聘任各类型岗位。

第十二条 聘期管理

（一）各类型人员原则上在聘用合同期内不得申请岗位类型

转换。按聘用合同方式进行管理。合同期满根据聘期考核情况和

工作需要可终止合同或续聘等。

如需岗位类型转换，需要达到相应类型岗位的聘任条件，并

按照相关聘任工作程序进行。

（二）学校和学院应加强对教师的培养和继续教育工作，不

断提高现有教师队伍的素质，同时做好聘任后的业绩考核和岗位

管理工作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三条 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要注重高层次人才队伍建

设。学校加大培养和吸引高层次人才工作的力度，实施人才强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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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略。

第十四条 本规定经 2018 年 11 月 20 日第三十一次校长办

公会、2018 年 11 月 29 日第三十七次党委常委会审定通过，自

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授权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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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都体育学院办公室 2019 年 6月 17 日印发


	第一条  为实现把学校建成国内一流、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高等体育院校的既定目标，紧密围绕国家发展需求和

